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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王召集委員育敏補充說明。（不在場）王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

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十四條。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 十 四 條  （維持現行條文） 

主席：第十四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本案決議：「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四條維持現行法條文，不予修正。」 

進行討論事項第七案。 

七、本院經濟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及委員蘇治芬等 21
人分別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5、12 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18 日 

發文字號：台立經字第 105420151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及委員蘇治芬等 21 人分別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

之一條文草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復請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覆貴處 105 年 3 月 29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878 號及 105 年 5 月 18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2859 號函。 

二、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三、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及委員蘇治芬等 21 人分別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

草案」審查報告 

一、本院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

期第 5 次會議（105 年 3 月 18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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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委員蘇治芬等 21 人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經提本院第 9 屆第 1 會

期第 12 次會議（105 年 5 月 6 日）報告後決定：「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三、本會於 105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三）舉行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7 次全體委員會議進行審查，由蘇

召集委員震清擔任主席。會中邀請經濟部楊常務次長偉甫、能源局陳副局長玲慧及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朱總經理文成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質詢，相關說明情形如次： 

(一)蘇委員治芬說明提案要旨：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自民營電廠購電均有依其「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

點」支付民營電廠相關協助金。以台塑麥寮民營電廠為例，台電自 1999 年迄今支付該電

廠之協助金即累積達廿七億以上。然而現行電業法針對回饋機制並未法制化，導致民營

電廠自台電收受協助金後有否如實回饋於地方無法受到約束。 

基於公平原則並敦促所有公、民營電業均能負擔相同企業社會責任，並落實電業回

饋地方相關機制之透明化，特擬具本草案以建立制度。 

(二)劉委員建國提案要旨（參閱關係文書資料）： 

為促進電力開發順利進行，增進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及提昇

電業形象之需，公民營電業皆應設置協助金，回饋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目前僅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

」暨「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睦鄰工作要點」之宗旨，設置「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

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並訂定執行要點；而民營獨立電廠（IPP）迄今仍付之闕如，故

應予以法制化。 

(三)經濟部楊常務次長偉甫就委員提案說明如下： 

有關蘇委員治芬等 21 人及劉委員建國等 16 人提具「電業法增訂第 16 條之 1 條文修

正草案」，本部意見如次： 

1.台電公司為促進電力發展及設施營運之順利進行，增進發電、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

區居民福祉，及提升公司企業形象，依據「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暨「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睦鄰工作要點」之宗旨，設置「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並訂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點」據以執行。 

2.民營電廠相當於台電公司之衛星工廠，當初開放民營電廠籌設時，台電公司於雙方簽

訂之購售電合約中，已依上開規定支付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予民營電廠，再由民

營電廠處理地方與民眾回饋事宜，以提高決策與經營之彈性，有利於電廠及輸電線路

之興建及後續營運順利進行。依實際執行結果，民營電廠均能於規定期限內完成建廠

，爰此機制應具有可操作性。 

3.國營電業因屬國營事業，須依國營事業相關規定辦理，爰訂定「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執行要點」據以執行，尚無窒礙難行之處。民營電業則充

分運用民間資源及經營彈性，協助電力基礎建設，依歷年推動經驗，現行作法尚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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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性。 

4.本部刻規劃推動電業自由化，有關委員提案設置「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協助金」

相關事宜，建議可納入本部刻研擬之「電業法修正草案」中一併考量，該草案預訂今

（105）年 7 月底陳報行政院審議，並期於 9 月下一會期函送大院審議。 

四、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後，咸認本案確有立法之必要，應予支持，經縝密討論後爰決議修

正通過。 

五、通過附帶決議 1 項： 

(一)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有關電力開發協助金之提撥比例，由中央主管機關於 3 個月

內公告之。 

提案人：蘇治芬  劉建國   

連署人：蘇震清  蔡培慧  王惠美  張麗善   

六、全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前，不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

論本案時，由本會蘇召集委員震清補充說明。 

七、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審 查 會 通 過
委員劉建國等16人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
委員蘇治芬等21人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通 過 條 文 各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十六條之一 為促進電力發

展營運、提升發電、輸電與

變電周邊地區發展及居民福

祉，電業應設置電力開發協

助金，以協助地方主管機關

推動電力開發與社區和諧發

展事宜。 
電業應提報電力開發協

助金使用方式、範圍及其監

督等相關事項，送地方主管

機關核准後送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必要時，地方主管機

關得派員查核。 
前二項電力開發協助金

之提撥比例，由中央主管機

關公告之。 

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條文

： 
第十六條之一 為促進電力發

展營運，增進發電、輸電及

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福祉

，電業經營者應設置促進電

力發展營運協助金，其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委員蘇治芬等 21 人提案條文

： 
第十六條之一 為促進電業設

備周邊地區發展及居民福祉

，電業應設置電力開發與社

區和諧發展協助金。 
前項電力開發與社區和

諧發展協助金之設置、使用

方式、範圍及其監督等相關

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主管機

關訂之。 

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提案： 
一、電力開發屬於特許事業，

基於環境考量，促進電力開

發順利進行，增進發電、輸

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居民

福祉，以及提昇電業經營者

形象之需，設置促進電力開

發協助金，使回饋法制化，

實屬必要。目前台灣電力股

份有限公司依「中央政府各

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

捐）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

」暨「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睦鄰工作要點」之宗旨，設

置「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促進電力發展營運協助金」

，並依中央主管機關要求訂

定協助金執行要點，每年提

撥一定比例營收，回饋給發

電廠和高壓電線等所在之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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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二、為使回饋機制法制化，公

民營電業經營者應一體適用

，無論是台電公司或是民營

獨立電廠（IPP），皆應設

置促進電力開發協助金，俾

利敦親睦鄰工作。 
委員蘇治芬等 21 人提案： 
一、本條新增。 
二、電業為公用事業，除提供

穩定電力外，也應顧及發電

、輸電及變電設施周邊地區

之發展與居民福祉，以促進

電力開發順利進行，並兼顧

企業社會責任，爰此，訂定

相關辦法，使回饋法制化，

實屬必要，並應擴及全體公

、民營電業。 
三、基於專款專用原則，協助

金之運用應僅限於回饋電業

設備周邊地區與居民，並應

明訂於管理辦法。 
審查會： 
為協助地方主管機關推動電力

開發與社區和諧發展事宜，爰

增訂本條如文。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蘇召集委員震清補充說明。（不在場）蘇委員不在場。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現有民進黨黨團提出異議。 

民進黨黨團提案： 

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 2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程討論事項第 6 案委員劉建國等 16 人及委員蘇

治芬等 21 人分別擬具「電業法增訂第十六條之一條文草案」案，擬請院會交黨團協商。是否有

當，請公決案。 

提案人：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柯建銘  吳秉叡  劉世芳 

主席：依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六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本案作如下決議：「交黨團進行協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八案。 


